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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本報告書所雄時期係自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卽本委鼻會提出上次報吿 

書之日期起，至•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止。

聯合國朝鮮統一及善後事宜委員會 (朝鮮统一善後委賛.會 )係依據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 會決譲案三七六 (五 )成立，其在經濟方面的職責嗣經一九五0 年 

十二月一日大會決議案四一o ( 五)作進一步的規定。本委員會於一九玉0 年十 

—月二十日舉行首次會譲，自一九五0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以来經常駐在朝鮮。本 

委員會曾向大會赏六、第七、第八及第九各届會提出常年報吿書，其起'迄期間係 
自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A/1881, A/2187, A /2 4 4 1及 

A/2771)。
本報吿書於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簽字。



第一章

委員會的職務及組織

甲.大會第九屆會審議朝鮮間題情形

—. 大會第九届會曾審議聯合國朝鮮統一及善 

後事宜委員會第四次報吿書。本委員會在報吿書內 

說明其主要任務一卽"促成朝鮮全境內統一獨立 

及民主政府之成立" 所以不能達成的原委。1此項 

任務爲大會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通過決譲案三七六 

(五）設立朝鮮統一善後委員會時所規定。

二.大會並曾於同一屆會中審譲參加聯合國在 

朝鮮所採行動及參加一九五四年日內冗會譲的十五 

會員圃報告書。2 該報吿書指出這十五個會員國管 

力求根據後開兩項基本原則獲得協識，以促成朝鮮 

的統一■!
( — r 依照憲章，聯合國賦有充分JE當權力採取 

集體行動，腰退侵略、恢復和平與安全，及從中幹 

旋謀取朝鮮間題的和平解決；

(二：r 爲建立統一、獨立及民主之朝鮮起見，應 

在聯合國監督之下舉行眞正自由之選舉，推舉國會 

代表，其代表人數應與全國各地朝鮮人民數額成JE 
比例。"

該報吿書稱上述十五會員國最後通知共產黨代表 

圓，他們若不能接受這兩項必要原則，在會識內再 

行訪論朝鮮間題將毫無用處。

三.大會第九屆會討論朝鮮間題的結果未能打 

闇在日內冗造成的僵待局面。大會於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十一日以五十票對五票，棄權者W , 通過決譲

1 參閱大會第九屆會正武紀錄補編第十五號，A/ 
2 7 1 1 ,第五段至第七段。

2 同上，附件，譲程項目+ 七 (Û ), A/2786。

案 八 (九）。該決譲案於備悉朝鮮统一善後委員 

會報吿書及瘦悉一九五三年七日二十七日的停戰協 

定的規定—— 其規定爲該協定"在未爲雙方共同接 

受的修正與增■訂，或未爲雙方政洽商談譲定和平解 

決的適當读定中的规定所明確代替以前，繼續有效" 
—— 之後，通過關於朝鮮問題政治會議的報吿書，並 

希望不久可能朝着聯合國的基本自標獲得進展，這 

目標就是用和平方法使朝鮮成爲代議制度政府下一 

個统一、獨立與民主的國家。該決謙案同時請秘書 

長將朝鮮問題列入第十屆會臨時謙程。大會於同日 

以四十八票對五票否決主張取消朝鮮統一善後委員 

會的一件決議，案，棄權者三。

乙. 委員會目前的職務及組纖3

四. 自從大會上屆會識以来，情勢在實質上並 

未變更，因此，委員會目前仍未能對於實現聯合國

的基本目標—— 朝鮮的统 一有所買獻。但t 仍

深信朝鮮問題亟待和平解決。委貴會正在環境限制 

下及以前各次報吿書内所指出的狹小職務範圍內勉 

力進行。旧繼續注意大韓民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並 

履行對聯合國朝鮮復興事務處的責任。

五. 委飄會,認爲聯合國雖應繼續在朝鮮派駐政 

治代表，1目本委賛會全體委員常駐朝鮮對於執行其 

目前的任務似非必要。因此，委員會爲使其辦事程 

序適應目前情勢的雷要起見，於九月七日譲決在委 

員會不舉行全體會譲期間另設一個分組委員會代行 

其職務。4

* 各國代表園及 f泌書處的人員組成詳载附件査。 
4 本決議案全文載附件査，C。

第二章

停戰及朝鮮間題之解決辦法

甲.導言
六 . 停戰實行現在已達甫足年。委員會相信朝 

鮮全體人民都希望統一，而且統一可以減輕該國所 

負的重擔，同時解除因朝鮮半島的分割而引起的當

地與國際緊張情勢 , 但不幸這種願望尙未能達到。不 

過，戰禍的茶毒業已停止 , 不能謂非很大的幸福，而 

且本問題雖尙待最後解決，朝鮮現在a 有從新建設 

和復舆的機會。



七 . 本委貴會在最後兩次報吿書內指出，t 奥 

實施停戰事宜絕對無〒，那是軍事停戰委員會和中 

立國監察委員會 (簡稱：監察委員會）的責任。但本 

委員會可以略述大韓民國對本委員會提出最後一次 

報吿書之後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反應。

乙.大韓民國對停戰的態度

八.大韓民國對停戰的態度係以其信念爲根 

據，卽朝鮮間題不能用政治會譲解決而只能用武力 

解決。此種信念是從它對共達黨的用意奧手段的恐 

懼而産生的。大韓民國政府相信共産黨是在利用停 

戰爭取時間擴大他們的軍隊，而大韓民國的防禦力 

則在停戰後反而減弱。因此大韓民國繼續在誉譲停 

戰读定以及根據該協定工作的各機構。

九.大韓民國對於减少聯合國軍隊的決譲表示 

驚惶。由於這件決譲，一浑之內美國的六師軍隊a  
撤退因師，其他美國部隊亦a 减少，參加聯合國行 

動的其他許多國家的軍隊亦a 比例減少。聯合國軍 

事當局在减少軍隊之際维調聲明採取此項步驟係出 

於戰略原因，絶非反映聯合國對於大韓民國的有效 

防觀不如以前關切之意。聯合國軍司♦ 部總司♦於

九五四年九月十七日重新聲明朝鮮若一旦發生僕 

略行動，聯合國將立卽採取堅決指施。

— 0 . 聯合國軍隊一方面在減少，大韓民國武 

装部隊的力量則同時略見加強。美國繼續在停戰協 

定範圍內對大韓民國的防禦工作供給很多援助。同 

時，行政方面及後動支援工作力面的事務則a 逐漸 

移交朝鮮政府辦理。大韓民國聲稱它現有二十领現 

役軍隊，並正在編組十個預傭師。

— . 委員會在去年的報吿書 (A /2711,第二十 

五段至第四十七段）內a 指出，因大韓民國a 負起 

這些新責任，a 於一̂九五四年擬妥辦法將在北緯三 

■h八度以北在聯合國控制下的各地鼠行政事宜移交 

大韓民國辦理。聯合國軍司♦部與大韓民國政府訂 

定詳細辦法後於i 月十五日及+七日舉行儀節交 

接行政權，於是聯合國軍司令部最董大的普通行政 

任務移交大韓民國。

—二 . ★韓民國政府自己軍隊的數額與效率雖 

a 增加，對於它本身的安全仍深感憂慮。國會、報 

界及其他民意機構均表示同様的憂慮。有人說大韓 

民國現在所面臨的危險正與一九五0 年北韓發動侵 

略的前夕相同，且北韓共逢黨軍隊已遠較簽訂停戰 

協定時爲強，而大韓民國的羣事力量則較前爲弱。另 

外有人說，聯合國軍雖切實遵守停戰協定的規定，北 

韓則公然違反該協定，大舉建軍，尤其是蓮法堵加

戰鬪機。★ 韓民國曾徵引軍♦停戰委員會內聯合國 

軍司令部高級人貢的陳述以及它自己所收集的證據 

證明它的控餅。

一三 . 大韓民國抗譲說，北韓能加雄其軍事力 

量係因監察委員會在北韓失去了能力，而該委員會 

內異正中立的分子則無力加以胆止。大韓民國政麻 

在去年一年內不斷要求取消監察委員會並將聯合國 

視察小& 撤離南韓領土。國會也曾一致同意通過幾 

件決議案，贊助此項要求。

- 四 . 過去幾個月來，各方均集中注意各項解 

決監察委員會問題的辦法。置察委員會內的瑞A 與 

瑞士委員早經於一九五四年五月間對工作環境表示 

不満，而該委員會不得不在那種環境之下在北朝鮮 

工作。瑞典代表曾在大會第九届會時詳細報告此種 

情境。6 除其他事項之外，他說停戰協定未給與監 

察委員會必要權力，使其能執行有效的監寶。端典 

與瑞士政府於九五五洋一月閩分別向美國政府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送備忘錄，請它們 

考慮取消監察委員會或至少縮小該æ 員會的編制。 

美國政府於三月二日答稱它贊成取消該委員會，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則於三月五日答稱該 

委員會於日內冗會議後工作頗有進展，因此它紙能 

同意削减該委員會的職員。監察委員會於五月間向 

軍事停戰委S 會建譲減少進入北韓與南韓的口岸的 

數目以及視察小組的人數—— 部裁減各該小艇的載 

員。軍事停戰委員會於八月二十九 日 ®過了這件提 

案。大韓民國曾不》頻地注視此項討論並表示疑懼 

說，這種辦法不能符合大韓民國所聲明可以接受的 

最抵限度，卽將視察小艇撤離大韓民國領土。

一五 . 大韓民國憲兵總司令於一九五四年H 
月間書面® 知監察委g 會的捷克和波蘭代表，警吿 

他們在收到信件後一星斯內好好地離開朝鮮。聯合 

國軍司令部立卽發表一聲明，謂依照停戰協定，它 

有保護監察委員會的義務，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步驟 

執行此項義務。上述警告發出後曾發生少數反，監 

察委員會的示威行動，但嗣後雖繼續有人批評視察 

小組的存在，並未後生直接行動。

—六 . 但政府方面於—九五五年八月一 日提出 

- 件正式公文，裏求監察委員會撤退。代理外交部 

長於八月五日代表朝鮮政府政面監察委員會與聯合 

國軍司令部，襄求監察委員會各委員於八月十三日 

午夜前撤離朝鮮镇土，並宣稱對於不遵從此項裏求 

的該委員會委員若後生任何事故朝鮮政府不負任 jft：»

5 參閱★會，正式紀錄，第九届會，第一委員會，第 
七三八次會譲。



責任。朝鲜政府在道二封信裹面都表示共産黨對大 

韓民國的軍事威，日見增加，允許從事間謙工作的 

共產黨黨員停留實爲對國家安全的重大危險；因此， 

大韓民國躁府不得不採取此一步驟。

七.駐有聯合國視察小紐的五個南韓城市內 

遂漸發生大規模的民衆示威運動。聯合國軍總司令 

重申他有保護監察委員會的義務以及他欲履行此項 

義務的決心。安全措施均經加雄。示威人民與聯合 
國軍司令部衞兵發生若千銜突，雙方人員略受輕傷， 

但應行注意者：並未有人報吿示威人民使用武器。

—A . 本委員會密切注視時局。本委R會主席 

於八月十一0訪問代理外交部長，遞送一備忘錄，表 

示本委員會對最發展趨勢深感闕切,，並希望大韓 

é 國政府對本委à會以及大韓民國其他友人的這種 

閥切加以考慮。嗣因銜突更多，總紘與代理外交部 

長均發表文告,聲明使用武力實非原意,並請示威人 

民避免激烈行爲。大韓民國總統於八月十三日的限 

期卽將屆满之前促請民衆忍耐，並展緩監察委員會 

撤退的時間。在八月十五日的一次儀式時，總统又 

勸吿人民勿用暴力，並譯囑人民在示威時保守秩序。

— 九.過去年內主裏的批評目標雖爲監察委 

員會，但要求取:消該委員會的呼聲往往連帶着主張 

廢棄停戰協定本身的要求。大韓民國政府重申其意 

見—— 委員會去年的報告書 (A /27 1 1 ,第十九段)內 

a 經提起過一 因共産黨方面 a —再違反停戰協 

定，該協定a 不復有效。外交部長於三月十九日促 

請聯合國承.認此項事實並切實宣布停戰辦法已失去 

—切效力。國會於三月二H 日j i 過了一件內容大 

致相同的决譲案。

丙.大韓民國對於解決朝鮮間題的態度

二0 . 朝鮮统一善後委員會提交大會第九屆會 

的報吿書曾撮述大韓民國凿於解决朝鮮間題的態

度。當時的國務總理卞先生會向第九届會說明他在 

日内冗會譲時所提出的提案—— "十四點"。« 大韓 

民國政府的政策仍根據這十四點。

二一 .大韓民國國會在大會第九眉會開幕的前 

夕及在以後各場合中曾對"十0 點"的某些特點發生 

紛爭，尤其是開於舉行選舉的力法。國會曾通過決 

譲案，宣稱"國家政策"認定紙能在聯合國按制下的 

北朝鮮舉行選舉。但卞先生在受國會責問時竭力爲 

他的"十四點"主張辯護。

二二.北朝鮮當局在過去一年内會提出若干提 

案。他們聲稱這些提案可以緩和緊張情形，因此可 

H 有助於朝鮮的和平統一。這些提案都立卽被大韓 

民國政府所担絕，其理由爲這些提案都是共逢黨企 

■使朝鮮中立化的計劃的部设，是想藉內部颜覆 

行動將朝鮮併入共逢黨範圍的初步工作。國會通過 

語氣相同的决識案。

二兰，大韓民國一貫表示共產黨必須以事實商 

不是諾言表達它的善意。大韓民國政府於一九五五 

年八月初促請共產黨交遺北緯三+ 八度以南的大韓 

民國領土，尤其爲開城、a 津半島.和漢江北岸的土 

地。政府宣稱，這些地方對於大韓民國的安全非常 

重襄。

二四. 同様地，大韓民國政府繼續堅稱再與共 

產黨商談不但無盡，反爲有害。李承晚總統會說過： 

"我始終相信厥須共産黨的計割是征服全世界爲 

目標，決沒有任何和平力法可以圓满解決朝鲜間 

題"。大韓民國政府更強調聲明任何閥於朝鮮問題的 

會譲若未經大韓民國參加，它不能承認它的任何決 

譲的效力。

« 特別參閱卞先生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第 

• -委 a 會内的演說 (大會第九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 

員會，第七三九次會譲 )。 "十四點 "全文載附件卷。

第三章

大韓民國代議政體的參展

甲.導言
二五.本委賛會繼續執行其软察大韓民國代譲 

政體發展情形的任務。它曾在以前各次報吿書內說 

過，大韓民國內部的政治開係，尤其是行政與立法 

部門中的闕係， 7 JE在演進週程中。任何新的獨立

7 依照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頒佈的憲法修正案， 

國會由參譲院及衆譲院翻成之。在起草報吿書時，參 

議院譲眞選舉法尙未制定。此此依照憲法，衆譲院 

繼續執行國會任務並稱爲國會。

國家顯然須經過一個實驗時期；大韓民國所發生的 

事情更受到特殊情勢的摄響：國土的割裂、戰爭的 

炎患以及隨戰爭而産生的重大內外壓力。政府須憑 

稀少的物質資源或經驗應付浩大任務，同時它不得 

不在憲法所許可的範圍內執行其政務， Iflî憲法的規 

定往往不很明確或未經時間與經驗的考驗。

二六 . 委員會去年的報告書裏已經提起過，一 

九五0 年普選的一個重大間題便是大韓民國總统曾 

經預示過的憲法修正案。 九五四年十•-月閩通過



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政府各機閩間的關係非常重要， 

行政部門因該修正案而改組。通過修正案M 於各政 

黨的組織亦有董大惠響。

乙. 憲法修正案

二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顏布的憲法兼有 

總统制與譲會制的成汾。自從那一天起，行政與立 

法部門俊相镇頌，一方欲得他方承認其所認爲屬於 

其本身的正當權力。 九五二年a 修正憲法，其中

項爲想定總统不由國民大會代表推選而改由人民 

直接選舉，但總统與其贊助人繼續堅持憲法尙須再 

行修正。

二八.名義上由總统擔任領袖的自由黨於一九 

五四年九月六日在國會內提出一件綜合譲案，修正 

憲法二十八條條文，8 其主要提案如下：

( 子 )經民衆請願舉行國民複決以決定"涉及國 

家安危，可能限制大韓民國主權或變更其領土之重 

大事項 " 的法案 (第 七 條 一 »C )o
( a ) 每三年選舉半數參譲員，並使參議院對於 

大法院院長、檢察總長及其他政府官員的任命有認 

可之權 (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二條）。

( 寅 )使衆譲院對任何部長得找不信任票，使其 

立卽辭職，代替以前以不信任決譲迫使國務院全體 

辭職的辦法（第七十條—— m  )。
( 卯）取悄國務總理一職（以前規定國務總理的 

任命須經國會同意），由總统任命》務員並據任國務 

會譲主席 (第六十九條及第七十條)。

( 辰）削减國家對天然資源及經濟制度的統制程 

度 , 並獎勵自由企業制度 (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 

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 已）使將来對憲法的修正案須經週"國民複選 " 
程序〔參閱上文 (子 )項 ;1 ( 第九十八條）。

( 午 )制▲軍事裁制程序，使其在憲法上合法(第 

八十三條— ÿ ；)。

( 未)使現任總統不受任期四年連任不得超過兩 

次的憲法限制並规定若遇總統任期中總统及副總統 

均缺位時繼任總统職位的辦法（第五十五條及附 

則)。

二九.修正憲法議案草案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方投票表決。在長時期的討論中，國會內 

各非政府團體對該草案激烈反對。雖然據稱贊助憲 

法修正案係一九五四年選舉中選擇自由黨候選人的 

標準之一 , 這件議案顯示自由黨內部也頗有裂痕。非 

自由黨代表反對該議案係根據後開各勤：一九五二

« 修正後的憲法全文參閱附件肆。

年的憲法修正案規定設立第二院一 部參譲院，在 

該修正案尙未實施前不應真行修正憲法；國民複决 

的規定殊爲空泛，具有危險性；取消國務總理職位 

—點與自由黨自己表示裏提倡的《政黨政治"制度背 

道商馳;總统的權力業a 超過執行其職責的需裏。最 

重要的成汾當然是反，將立法機構再行削弱和特別 

規定使李承晚總统得以在一九五六年舉行的選舉中 

蓮動速任。

三0 . 贊助該譲案者聲稱這些修正案是働憲法 

規定的調整，經驗證明原憲法内規定的浪合政麻制 

度需襄調養。他們缠調指出國民複決的民主精神.可 

以反陕人民的願望。他們指經濟力面的修正案是減， 

少國家在經濟部門內的統制程度，獎勵自由企業制 

度，使個人有自動發展的餘地。總統本人對於着重 

那項涉及他的任期的修正案表示扼腕，聲稱爲個人 

計，他很希望卸除總統的重任。

三該議案最後由國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交 

付表決。依照憲法，通過修正案的規定如下：

，’憲法修正案之決定須經每院合法當選登

錄譲員三分二以上之可決。

因衆譲院共有議員二0 三人，三分二爲一三五又三 

分之一，人們大都假定修正案須有一三六位議員的 

可決票。委S 會在它上次的報吿書內也如此推想(參 

閱 A /27l l ,第六十四段)。當天的主席(國會勘主席 

之一，並爲自由黨黨員）於點票後宣布贊成者共有 

— 三五票，反對者六0 票，棄權者七人，缺席者一 

人。他於是正式宣怖該譲案被否決。第二天政府正 

武發言人宣稱："政麻的立場認爲憲法修正案業經決 

定三分二多數通過。韓國沒有許算分數票的前例可 

援，政府認爲應將分數略去，因此修正案業經通過"。 

國會次日重行召集，當由前主席宣布他計算錯誤， 

撤囘他以前的宣告並聲稱該譲案業經通過。在秩序 

浪亂中反對黨退出譲會，使留在會場的自由黨黨員 

- 二旧人及中立者一人得以一政同意表決修正會議 

紀錄，並在紀錄內载明該修正案業經以一三五票的 

三分二多數通過。總统於同日® 布該譲案，修正案 

卽成爲法律。

丙.政府改組法

三二. 修正案道過後，卞榮泰先生雜仍以外交 

部長資格爲國務會譲首席部長，他所擔任的國務總

^ 第九十八條，第四項。英文條文係錄自大韓民 

國新聞局原来發表的譯文。該局於一九五五年初復 

發表經一九五四年修正後的憲法訂正譯文，該條同 
項全文如下："憲法修正案之決定須以每院合法當選 

登錄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可決爲之"。



理職位卽行取悄。1。政淹於修正案通過後兩個月内 

起草了一件綜合的政府改組法案，作修JE案內所規 

定的更動及執行其他行政上的改組。

三三.送交國會的改組法案最後於一九五五年 

- 月二十二日依照修正條文通過，並由總統於二月 

七日碩布。該法案裁去國務總理職位，合併以前的 

'衞生部和社會事務部，並設立了 一個新的復舆部，因 

此將陶閣部長人敷减少一個，共有十二個部長。以 

前屬於國務總理下的各"處 "、各 "局 "均另行分配，錄 

思於其他各部。該案於倉行規定各部部長先後次序 

之際規定首席部長，卽外交部長，應"協調及統轄提 

出於國務會譲之一切事務"。這是以前由國務總理負 

擴的任務。每法案並將國務總理以前的其他若干種 

職務一 例如將政府譲案、預算案及其他事項提出 
於國會一 移交總统辦理。

三四，反，黨反對這件法案，他們的許多論據 

均係根據他們原來反對憲法修正案的立場。這法案 

則依照黨派立場通過。

丁，政黨發展情形 

自由黨

三五.去年的報告書曾叙述大韓民國總統與自 

由黨其他澳袖想把他們在國會內的多數組織爲有效 

力的投票集團。在通過憲法修正案不久之前，登記 

的自由黨蕭員人數曾達一三六人的高辜。憲法修正 

案的通過方式正遭物譲之際，十三個黨員脫黨，另 

有七個不服從黨紀者被取悄黨籍。過去九個月內，一 

方面有少數黨員退出，另有若于新黨員加入填補，故 

画會內自由黨商談小組的人數現有一二三人。

三六 . 就大體而論，自由黨共分爲兩個主裏部 

i » , 國會外的自由黨組織與國會內的一批人員，後 

者本身也分爲难烈的行政當局政策擁護人與較爲獨 

立的黨肩。這些设子對於擬訂政府政策時有銜突。 

國會內的自由黨領袖李起鹏先生雜於一九五五年四 

月間該黨舉行年會時重復被選爲該黨主席，但仍未 

能消除這種困難。在國會的一班人聲稱t 企求實現 

"政囊政治，，制度，因之這班人於一九玉五年初提出 

—件黨綱作爲向行政當局建譲應採的政策基礎。這 

個黨綱主張，除其他事項之外，筒化政府組織、潜

卞先生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辭職照准。"大 
韓民國政府官員"名單參閱附件戚。
1*商談小組由譲員二十人或二十人以上登記組 

成，其宗旨爲就譲會內所討論的問題進行商談，以 
求達到安读解決辦法。

加政府人貫薪傳、改第税賦制度及修改收税力法。 

並主張獎勵農民合作社和設立較好的農村信用機 

構。

三七.總統雜以自由黨银袖資格表示他對於逐 

漸實現 "政黨政治 "制度大致同意，但行政部門與在 

國會的自由黨在政策問題力面未能取得有效協調。 

因此行政當局提交譲會的譲案曾遭自由黨譲肩的反 

對。重新起草政府改組法，以及最近對於政府所提 

七月设臨時預算與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會計年度預 

算内若干項規定的反劉，卽此種反對的表示。總統 

雖兼任行政首長與自由黨領袖，但政黨制度目前情 

形所存的困難因此種意見銜突而更見明顯。

二.反對黨

三八.智於憲法修正案的爭執使國會內各反對 

黨園結一政。 自舉行《九五四年選舉後除自由黨以 

外唯一登記的商談小組便是擁有會員三十一人的獨 

立同志會。在關於修正案的爭執中，該會聯合了民主 

國民黨譲員與多數其他無黨無派的譲員反對憲法修 

正案。修正案涯過後,他們雖曾退出《會幾天，但仍 

團結-* 政，後来並立卽紐織了一個新的商談小組，取 

名爲護憲同志會，共有會員六十人。國會歷史上初 

次有了兩個顯著的商談小組，護憲同志會的成立被 

認爲將来產生聯合一政的反對黨的先聲。

三九.他們在通過憲法修正案的九個月中間曾 

召集許多次委員會企圖組織一個新政黨。但因各力 

對於組織與黨« 的細則意見懸殊，最初的熱心與團 

結業a 悄失。主要的意見不同之點爲新政黨應容納 

以前共產黨員與左翼政治人士的程度。在新政黨幕 

後峻爲保守的子對於這些人是否眞心改黨，表示 

懷疑。雖然據說各保守汾子擬卽進行成立一個少數 

會員的新政黨組織，但截至目前爲止這個討論中的 

新政黨尙未實現。目前譲憲同志會仍爲譲會內唯一 

反對政府的商談小組。該會登記的會員已減爲四十 

四人，此外尙有獨立的譲員三十六人。

戊，國會

四0 . 週去十二個月內在立法力面的成就，甚 

至國會本身的地位當然須受憲法修正案與以後的政 

府改組所影響。一般人都推想取悄國務總理職位後 

國會就政府一般政策質詢國務總理的權力隨之消 

械，國會干涉政府键常工作的機會將因之减少。但 

國會繼續非常努力地行使質詢各部都長的權利，並 

在與行政當局折銜時保持它自己的一切特權。因此



画會在審査行政當局的工作時是一個警蹇ifS有力的

批評者。

四一，但月在建設性立法工作上的時間頗篇有 

限。其中一部汾原因是注意力大都集中於對付關於 

憲法修正和政府ÜÎC組的各項法律案。但同時國會因 

欲密切注意政府行動之故，側重於審譲調査政府和 

其他方面的工作的許多緊急動議。換言之，國會的 

注意力往往從一個問題轉到另一個間與，以致不能 

逐一加以徹底審識，達到最有益的論斷。在多數譲 

員尙屬初次任職的國會襄面, 這種懷向大部汾當思 

意料之事。

I2 總统於一九五ra年九月間頒佈了一九五三年經 
他否決而仍被國會通過的七項法律中的四項法律， 

由是减少了國會與行政當局間素來的摩擦。同時行 

政當局提出一件法案，提議廢止尙未頻怖的三項法 
律，（1 )服制政治活動法；（2) 非常時期刑法；（3)土 

地改革法修正案。

四二.關於國內間題的立法措施大半都根據黨 

的立場辦理，但因上面a 經講過自由黨內部分裂之 

故，少數自由黨員或自由黨自己有許多次曾與反對 

黨播手修正政府提譲的立法，或甚至領導此種反對。 

舉一個例，衡於行政當局提出的一九五五年至一九 

五六年度顏算所作的許多修改、都係自由黨譲員主 

動。同樣地，描據修正後的憲法提出的第一件不信

任投票 -----------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對農林部部

長的投票—— 卽爲若干自由黨員參加反對黨投票 

的結果。

四三. 因此，國會在憲法修正案所規定的較爲 

，狭的範圍內仍奮頗爲活動，不但反對黨表示這種 

獨立態度，有許多次政府黨亦夢示這種態度。

四四 . 國會對若干國內間題雜不能意見一致， 

但它在表決時始終園結一致贊助政府外交政策的大 

綱，這是很値得注意的。

第四章

經濟情勢及復興間題

甲.導言

四五.朝鮮統一善後委員會前就聯合國朝鮮 

復興事務處的工作以及一般經濟情形所提出的報吿 

書曾略述大韓民國企圖維持相與的穩定性同時繼續 

椎進生產力所面臨的困難 ; 當然，若要達到將來不需 

外國協助的地位，生產力必須提高。過去一年內情 

形略有進凰，但朝鮮經濟內的壓力與危機仍奮存在。

乙.經濟情勢的特點 

預算

四六.朝鮮財政情形最顯著之處繼續爲政府支 

出遠超過本國来源的收入，並旦超過得自外國援助 

的額休收入。國會原来於一九五四年四月間通過的 

— 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度颈算（至六月三十日爲止， 

預算期旧共十五個月）表示收入與支出可以平衡， 

均爲一0 八0 億韓元。 這件預算在估計收入與支

從一九五三年十二

I3 本報吿書內所引預算數字係錄自政府 IE式文 

件。

I4 韓元有各種不同的腫兌率。

月起”官慣 ’
元的結果曾使兌換率高至七0 0 韓元合一美元；在 
若干貿易方面，兌換率且有更高者。公開市場上的 
最近平均兌挽率約爲五0 0 韓元合一美元。一九五 
五年八月十六日政府宣他大韓民國與美國a 達到協 
議，規定五0 0 韓元合一美元爲唯一的兌換率。

出方面都殊嫌樂觀。當局在該一年內對預算作兩次 

輕激的追訂之後於九五五年六月間向國會提出一 

件完全訂正的預算。這是會計年度的最後一個月。 

訂正後的預算如下 (數字以十億韓元爲單位）:

收入

本國來源 ................. 64.6
相對某金 

( 國林業

務總署 ) ................. 13.3
美國直接軍援… … ^  

總 數 ^

支出 

— 般行政費，

國防費… * 
其他費用 -

33.9

85.1
1.5

總 數 120.5

四七.所以去年的預算赤字共達二三三億韓 

元。赤字魔大，暫不具論，直到會計年度結束時力 

作此種經大調整是深堪惋惜的。政府在前幾個月內 

爲企圖限制支出起見，曾一再扣應供給一般和軍事 

用途的必要經費。列入訂正預算內的許多支出將轉 

入本會許年度負擔，這對財政穩定是個嚴重打擊。

四八 . 國 會 於 七 月 三 ^日攝過的一九五五至 

一九五六會計年度預算指示来年度須繼續筆措不敷 

的經費。預算a 依照新辦法編製，一般行政費、復舆 

費及國防费均有各別預算。國內收入估計可有九三 

0 億韓元。這個數額除供給一般行政費預算七七0  
億韓元外，尙可有一六0 億韓元移供其他費用。復



興費® 算的徑費来源係出售沐國援助物資，除可供 

給用當地通貨計算的役資計劃費用外尙可有二二五 

億韓元移供其他用途。第三件預算，卽國防費用，經 

擬定爲九一0 億韓元。這筆預算除吸收其他兩件預 

算的盈餘和韓國可盼獲得的額外援助之外不敷的淨 

數仍達二 0 0 億韓元。

二.貨粮供給

四九.政府的入不敷出直接反映於货幣的供 

給。從一*九五13年六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六月三 

十日這個期間內貨幣供給增加二八九億韓元，以致 

總額達八0 六億韓元，共增加百分之六十五。增加 

( +  )和减少 (一 )貨幣供給的主襄因素如下：

—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 

曰（以十億韓元爲單位）

政麻透支 .......................................................... +20 .1
商業貸款的增加 ............................................. +25.9
其他  ...................................................... +  6.8

+  52.8

出售援助物資的收入....................................   17.3
出售政府外■的收入....................................   4.3
减除聯合國存款後對聯合國軍隊塾付的

费用 ............................................................一 2.3
— 23.9

三.外腫

五0 . 大韓民國許多年大槪都是如此，就是說， 

韓國繼續需要更多的輸入品而其所纏的外腫不足以 

相抵。在檢前中的一年內，因§1簾館售突然下降， 

聯合國軍隊對供給服務的付款大爲減少及對日本輸. 

出食米的困難不能解法:之故，政府所纏外腫a 漸減 

少。但大韓民國擁有的外腫反略有举加。這是因爲 

限制從日本輸入的貨物可以抵悄收益降落而有餘。 

大韓民國所需要的大部汾輸入繼續由外國援助方案 

供給。

四.生産

五—. 在檢討中的一年內，生產赂有增加。最 

顯著的增加是煤的每月出産量業a 增加百分之五 

十。電力雖a 有較多供給，仍極感不足，紙有等待 

—九五六年三個新的熱力廠開工之後力能減少這一 

方面的缺乏。在二級工業方面，祐織品、水泥及陶 

瓷出品增加頗多。但妨織品生產的堵加趕不上接子 

與妨織機約達百分之四十的增加。若干製造部門的 

生逢反而減少。來年度由於過去歷年經濟援助的累

積影響以及必要原料較易籍得之故，生産可望大量 

增加。以前日本人所有的許多大工業事業仍在政府 

管制之下。多敷均遭受戰事毀壤，尙未復元。政府 

，宣稱它a 加速將現有的大多數此種財逢售給私營 

企業，此種措施似頗適當。

五二 . 九五四年米穀的收成建立了紀錄；但 

夏季食糧—— 大麥、小麥與裸麥—— 的收成不好,多 

少已將其抵消。一九五五年的米穀收成或將因雨季 

到臨大遲，延遲分秋工作而受到影響。米穀收成的 

減少可產生重大影響，因爲過去兩季的豊收在胆止 

物偵上漲力面具有重大作用。

五三 . 存分之七十的朝鮮人民均以農業爲生， 

使農業復元實爲最董要的間題。戰事停止後B 有很 

多進族。目前需裏中最重要者爲足夠數量的肥料，改 

善農業貸款，錯售便利，和較多灌親工程。這些方 

面若能有進愿，以後幾年內食来當可繼續有盈餘供 

給輸出 0

五.物值與工資

五四，去年货幣供給雜增加存分之一存五十， 

批發慣格紙增加 j?分之十。但過去一年內情形不同， 

物慣猛烈上漲。從•一九五0 年六月至一九五五年六 

月間，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均已播加約疼分之一百 

十。米價截至一九五四年六月爲止的一年內雜與一 

般物價水平相反，的確赂爲降低，但至一九五玉年 

四月間卽上漲存分之七十五，嗣後已潘加至一倍以 

上。若在物價指數內除去穀類的彰響，這兩年每年 

其他é 慣平肖約墙加存分之六+。雜然在物價突然 

上漲時工資有時不能趕上，但大體上工資水平均追 

隨物慎增加。

丙，外國援肋

美利堅合衆國的援助

五五.上面略行提及的各問題已轉變美國舞朝 

鮮的經濟援助方式。因爲要输入原料和可以出售的 

消費用品来支持朝鮮的經濟，於是可供新的長期投 

資用的援助便比例地減少。援助方式中更有一項重 

要因素，卽可以提供具有生廣性的協助的速度。除 

這一點之;H•尙裏加上目前各種需要的相持不下？行 

政方面的許多或者無法避免的困難，初次作重裏新 

資本投資有的延擺，以及其他種種政治和行政間 

題曾有租礙雙方的合作。此種合作爲迅速及有效援 

助的關鍵。

五六 . 在檢对中的年內，大韓民國從美画B  
於業務總暑所獲得的經濟援助在一九五三至九五



IS年度力案下共爲二億美元，在一九五0 至—九i  

五年度力案下約爲二點七二億美元。但這種援助栽 

生效用的郎僚是至目前爲止業已到達的援助。

至—九五五年六月三-卜日爲Ifc的十二個月內， 

上述援助的數字如下（以存离美元爲單位).：

—九五三至—九五旧 

年庚方案

—九五三至一九五®  

年度力案1®

可 以 出 售 投 資 可 以 出 售 投 資  

的 悄 费 財 計 割 的 消 費 財 計 割

已到達者  88.2 33.3 47.9 35.8
餘額 ................... 13.8 55,6 62.8 114.6

五七 . 所以依照上表，半數以上的預é 援助尙 

未到達，不能對朝鮮經濟發生惠響。同様地,遠期計 

劃雖® 必要，■-九五五至九五六年度預定的四點 

六億美元援助力案只限於該一預算年度内能夠到達 

的援助數額。

五八. 大韓民國政，始終堅決襄求最大部分的 

援助廣充役資財，但因不斷需要输入可以出售的貨 

物和原料，以求維持經濟的適當穩定，顯然地將供 

投資事業用途的援助自必受到影響。

二，復興事務處方案

五九.朝鮮善後统一委員會遵照其任務規定保 

持與復奥事務處的聯繁，並設法協助該處主任現在 

的業務及》割該處將来的工作力式。該處主任a 向 

大會提出他自己的常年報吿書。 I7 若有必襄，朝鮮 

善後统一委賛會將就該報吿書追加若干意見。

六0 . 復舆事務處的經費在過去一年巧a 有較 

確切規定，因此其主任得以就該處現在和將来的業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方案內，運输、通 
訊和堪力許割及一個肥料廠a 估投資方案的百分之 
九十，可以出售的主要物品爲肥料、燃料,棉花、其 
他原料、建築材料及機器。 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 
度方案的一半敷額爲原料，其中棉花、肥料、煤及石 
'油産品約佔百分之八十。該方案投資計割部份的重 
點爲電力、通凯、工業、礦業及運输。到達的援助物 
品敷字係錄自國際合作事宜管理處刊印的一九五五 
年六月三十日現况報吿書。

在起草本報告書時，大韓民國政麻與美國政府 
職真曾在華盛頓討論援助方案的數額與實施該力案 
的重要技術。暫定的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方案 
規定經濟援助爲二點八億美元，直接軍援爲一點八 
億美元。
I7 參閱大會第十眉會正武紀錄，補線第十八號，A/ 

2936«

務維訂確切許割。可供該處動用的款項約共有"-點

四億美元。該主任a雄得諮詢委員會核准在上述經 

費範圍內的許割方案，並在原则上同意復興事務處 

實施其工作的辦法。依照該方案，一九五五年將爲 
複舆事務處工作最忙和生産能力最大的一年，次年 

可見各許割遂漸完成，並從—九五七年起逐步加速 

滅少業務和人員。本委員會在大體上同意稷興處生 

任的見解，亦諷爲擬講的力案旗能合理地體會與在 

的需要和該處所能健得的使利。

六一 . 在許多方面，本年爲該處業務最可仓人 

满意的一年。風去各年的大部份計劃均B.實現，使 

朝鮮的生産大爲i f 加，尤其在媒鎭、結織、漁業、教 

科書各方面。復舆處生任報告書內對上述情形叙述 

頗詳。往年他往往只能報吿將来工作的可能限度，反 

映復舆事務處的許劃。在它的成立初期，行政费用 

顯然似乎過後括大 , 尤其是因爲它必須有足夠載員， 

以便處理可能比現在範圍更大的力案一 ^現在的力 

案B 可確切擬定和實施。

六二 . 復舆事務處的貢戯特別顯著，因爲它的 

大部份計劃是在生産部門內的新資本投養。供投資 

計割用的經费係在等待辦理的許多需要事務內及在 

該處主任與聯合國軍司♦部經濟读調專員雙方譲定 

的責任範圍內按先後次序擁派。它可以集中於新投 

資是因爲它所採取的方案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方案， 

它输入若干數額的可售物品與原料，俾足以蹇措它 

自已的投資許割力案所需當地通货費用。它可以採 

用此種技巧係因美國的繼績输入力案能維持全盤經 

濟的平衡之效。

六三.這個自給自足方案的一個重裏特色便是 

復興事務處於~九五五年五月間與大韓民國當局就 

動用相激基金間題簽訂的辦法。 依照這個辦法(此 

項辦法係實施一九五ra年五月三+— 日復舆事務處 

與大韓民國簽訂的基本行政協定中的~ 節），該基金 

支出受生任统制；並須用以供最後使用者和政府籍 

措復興事務處投資許劃之用。大家希望此項辦法可 

加速實施復興事務處的若千許劃，以後並將有充份 

經費供完成復興事務處一切射劃的需要。

六四.復舆事務處除業a逐漸完成很多投資計 

劃外並在許多部pg內供給專ra技能。它的聯合國性 

質使大韓民國能夠利用一批國際職員；否則是無法 

獲得的。復舆事務處自己的方案也深得這些人員的

1® 依照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日大韓民國與復舆 
事務處所訂的協定，大韓民國設立一個復舆事務處 
相街基金，存入韓元存款，其數額約與復奥事務處 
經濟及技術援助的美價値相等《



知識之盡，並且經由繞方同意的特調辦法,他們也幫 

助各美國機開逐漸接辦在負責部門內的美國方秦。 

在許多經常的設許和技術分析工作方面，此種便到 

也使大韓民國政府能隨時利用這些人才。

六五.復舆事務處同時也是一個工作協調中 

心，有時並與許多非政府私人機開擴手合作。這些 

機関曾很懷慨地捐款，並仍在繼續捐款給大韓民國。 

它的協調工作非常成功。

六六 . 有 -̂ ¥0̂ 似應強調聲明的，卽復興事務處 

的很多援助尙待實施。這種援助可爲聯合國在建設 

方面對朝鮮經濟的幫助的更確切證據。將来的重要 

事務之一爲使復興事務處在各部円內所業a 完成的 

許翻與這些部門內仍奮存在的需裏能獲得協調。這 

件事情需要大韓民國和美國當局—— 當這兩國負起 

這些部門內的責任後—— 與復興事務處密切合作。 

繼續存在的需要中其重要者爲技術協助，尤其是在 

復舆事務處现在的國際職員完成他們在朝鮮的工作 

之後。在遙遠的將来，技術協助似爲聯合國可繼續 

給予協助的部門。

六七.過去情形所造成的困難繼續爲朝鮮經濟 

的阻礙。這些困難加上了廣大的國防費用，使人們 

對朝鮮情※ 繼續感覺焦慮。生逢的增加可能大部份 

被人口的播加所抵消，反映支出起過收入的貨幣供 

給膨腸狀態造成不穩定。一切現象均指示货幣供給 

明年將更大爲增加。這種不穩定劉於互相關連的若

千項工作殊有不利彰響，ffiî這些工作是補救目前 

濟方面的種種缺械所急待施行的，例如：请加薪， 

作爲增■進政府效率和工作情緒的步驟；在生産部門 

內的新私A 投資; 獎勵外國私人投資;將大部汾外國 

援助的用途從緊急需要轉至新資本投資的能力。朝 

鮮的需襄仍非常廣大，並仍將爲一件重要事務。

本報吿書係遵照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譲 

案三七六（五）第二段（c)的規定送交秘書長提交大 

會第十眉常會。

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九月七日書於朝鮮漢城本委 

員會會所。

( 簽名）

澳大利亞， E. Ronald W a lk er

智 利，1»
荷 蘭， R eüch lin

巴基斯想， Omar H. M alik
菲 律 賓 ， Maximino G. Bueno
泰 國，Pridi Debyabongs D evakula  

土 耳 其， T . K. Kem ahli

見證 

.主任秘書 

John p. G a illa rd

智利代表担維簽名於本報吿書，



附 件

登.聯合國朝鮮統一及善後事宜委員會各委員國代表圍 

及聯合國觸:書處人貫名軍

甲.委員會各委員國代表国 

各代表團名單

澳大刹亜 

代表

Mr. Max Loveday*^
Mr. E. R. Walker, * *特命全權大檢

副代表 

Mr. C- Garrard Woodard®*
Mr. J. H. Brook®»

智利

代表

Mr. Gonzalo Montt,大使

荷蘭

代表

Jonkheer O. Reuchlin*  ̂ 特命全權大使

巴茶斯坦 

代表
Mr. 0 . H. M a U k ,«特命全權大使 

代理代表

Mr. A. Salim Khan ,» 參事及代辦

菲律賓

代表

Mr. Maximino G. Bueno,全權公使

泰國

代表

Prince ftidi Debyabongs Devakula,前外交部長 

副理

Mr, Prayud Nawongs

土耳其

代表
Mr. Tevfik K. Kemahli,全權公權

» 任期至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盾满。 

«  — 九五五年九月四日起派任。
« 任期至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屆满。

—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參加委員會。

«  —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派任。

»» 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派任。

任期至一九五五年— 月三十H雇满。

二 . 委員會生席名SS

依照譲事規則，委貫會主席由參加垂員會的各 

國代表依照下開名單每人擔任個月。若指定之主 

席不能行使職務時，由下月擔任主席者代理主席。

—九五四年 

八月

Mr. M. G. Bueno,菲律賓；

九月

Prince Pridi Debyabongs Devakula,泰國；

十 g
Mr. Tevfik K. Kemahli，土耳其；

十一月

Mr. Max Loveday,澳大利亞；

十二月

Mr. Gonzalo Montt,智利；

—九五五年 

—*月

Mr. A. Salim Khan,巴基斯填；

二月

Mr. M. G. Bueno,菲律賓；

三月

Prince Pridi Debyabongs Devakula,泰國；

四月

Tevfik K. Kemahli, 土耳其；Mr.
五月 

Mr.
六月 

Mr.
七月

Mr，
八月 

Mr.
九月

Prince Pridi Debyabongs Devakula,泰國。

Max Loveday,奥大利亞； 

Gonzalo Montt,智利；

O. H. Malik,巴基斯坦； 

M. G，Bueno,菲律賓；

乙. 聯合國蔵;書處

主任秘書

Mr. John P. Gaillard



政務專R
Mr. Ansar H. K han (S —九五五年四月^— 日 j t )  
Mr. Irshad H. Baqaî (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 i — 日 

起）

行政專員
Mr. Charles G. Ilka( 至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止） 

Mr. Julien W. Denys(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起）

雜書

Mr. Douglas F. Hedgecock( 至—■«九'五五年五月十六 

曰止）

Mr. Anthony Martin (至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 

日止）

Mr. Cyril W. Bray ( 自—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起）

Mr. Domingo Sueiras ( 自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 

起）

Mr. William G. Nixey ( 自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 

起）

電訊股 

高級外動無線電報務員
Mr. Einar Michalsen

無線電報務買
Mr，Joseph Anzarut ( 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 

— 日起）

Mr. Vaddake A. S. Menon (至九五因年九月 

三日止）

Mr，Noubar Pechtimaldjian ( 自一•九五四年九月 

十七日起）

蓮输股

Mr. Abdul J. Al-Khattab ( 至—九五五年一月十五 

日止）

Mr. Nassib J. Nassar ( 至—九五五年旧月十八日 

止）

購置及供應股

Mr. Joseph C. Mount ( 至—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止）

傳譯兼翻譯員 

金允烈先生 ( 斜長）

金中世先生（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止 ) 
郞廣基先生

行政助理 

田基豊先生

两. 朝鮮統一*善後委員會於--九五五年九月 

七日通過設立一分組委員會的決議案

聯合國朝鮮统及善後事宜委員會，

兹因行使其目前之職責毋庸由委員會全體委員 

每次出席，

«忍爲聯合國仍須繼續在朝鮮駐有政務方面之代 

表，並

塵及若爲情勢所需，隨時可召集全體委員會》 

譲決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在朝鮮設立一分 

紐委員會，由澳大利亞、菲律賓、泰國及土耳其各國 

代表艇成之，其權力如下：

(子 )遵循本委員會之目標，在朝鮮代行本委員 

會之職責；

(丑 )爲達到上述宗旨，自行決定其譲事規則； 

決定於上述分親委員會成立後無限期延會。

丁.組綠

•-國表團和秘書處於一九五四年六月閩遷至 

漢城。委â 會爲其他各代表圃在漢城尊覓房屋仍感 

困難，因此這些代表圃仍在签山。委S 會會議遇需 

要時在漢城與签山雨地舉行。

聯合國軍司令部在這兩個城內給與委員會的後 

動支援，彌足珍貴。大韓民國所跟聯絡員給予本委 

員會有效的合作與協助。

戴.大韓民國政府官員名單

甲.行政官員

大韓民國總統 

李承晚

— 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由國民大會選出。一九 

ra八年八月十五日就職。一*九五二年八月五 

日由直接民選再度被選。一九五二年八月十 

五日就職，

大韓民國副總紘 

咸台永

—九五二年八月五日由民選選出。一九五二年 

八月十五日就職。

國務總理 

卞榮泰

■ -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任命。一九五五年二 

月七日依照政府改組法裁撤國務總理職位，



外交部長

卞榮泰

— 九五一洋四月十六日任命。一九五五年七月 

三十日辭職。

曹正換，次長 

—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任命爲代理外交部長。

內政部長 

白漢成

—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任命。一九五五年四月 

二十三日辭職。

金享根

— 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命。

財政部長 

李重宰

—九五® 年六月三十日任命。一九五五年七月 

七日辭載。

金顯哲

— 九五五年七月— 日任命。

司法部長 

趙容淳

—•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任命。

國防部長 

孫元一*
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任命。

教育部長 

李宣根

一九五四年®月二  i 日任命。

復舆部長27 
俞美昌

—•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任命。

農林部長 

崔圭経

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任命。一九五五年二月

十六日辭職。

27復舆部係根據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顏布的政府

改組法設立。

任哲鶴

—九玉五年二月十六日任命。一九五五年七月 

二十七日辭職。

鄭樂動

—九五五年八月三十日任命。

工商部長 

姜聲部 

— 九五0 年七月五日任命。

保健厚生部長28 
崔在裕

— 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任命。

交通部長 

李鍾林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任命。

郵電部長 

李光

—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任命。

乙. 國會職員

譲長 

李起鹏 

— 九五四年六月九日選任。

副譲長 

郭尙動 

—九五四年六月九日選任。

崔淳周

— 九五四年六月九日選任。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二日辭職。

趙慶查 

- 九五五年三月二日選任。

依政府改維法，前衞生與f±會事務兩部合併爲 

保健厚生部，由前衞生部部長主管，社會事務郁部 
長 Park Sool U n 先生則已離職。

鱼,十四點

大韓民國外交部長卞榮泰先生於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日內冗會譲中提出的提案

— , 爲建立一個统一、獨立的和民主的朝鮮起  三.此項選舉應於本提案通過後六個月內舉

見，應依照聯合國以前關於朝鮮的決譲案，在 聯 合 行 。

國監督之下舉行自由選舉。 四.與朦督選舉事務有閲的聯合画人員在選舉

二 . 依照大韓民國憲法程序，在 南 朝 鲜 及 在 未 之 前 、選舉期間及在選舉之後應有行動、發言等的 

能舉行自由選舉的北朝鮮舉行自由選舉。 充分自由，俾克觀察並读助造成整個選舉區域內自



由氣氛的環境。地力當局應給予他們一切可能的使 

利。

五 . 候選人及其宣傳人與家屬在選舉之前、選 

舉期閩以及選舉之後應享有行動、發言等自由以灰 

- 切民主國家內所承認與保護的其他人權。

六.選舉應根據無記名投票及成年人普選辦

理。

七.全朝鮮立法機構內的代表應與全朝鮮人民 

成正比例。

八 . 爲分配代表人數，使其與選舉廣人民能有 

正確比例起見，應在聯合國監督之下舉行人口普 

査 0

九.全朝鮮立法機構會譲應於選舉後立卽在漢 

城召集。

- 0 . 除其他問题外，以下各問題由全朝鮮立 

法機構以法律定之：

( 子 )統一後的朝鲜總統應否另行選舉；

(平）鬪於修正大韓民國現行憲法的問題； 

( 寅）開於解散軍隊單位的問題。

~ . 除非經全朝鮮立法機構加以修正，大韓 

民國現行憲法應繼續有效。

中國*產黨軍陳應於舉行蓮舉日的一個 

月前完全後朝鮮撤退。

—三.聯合國軍隊得於選舉之前開始分期撤 

退，但必觸待統一的朝鮮政府能有效控制整個朝鮮 

並經聯合國證明後始得完全撤退。

— 四 . 统一、獨立及民主的朝鮮的領土完整與 

獨立應由聯合國予以保證。

肆. 一九五四年修ÎE後之大韓民國憲法全文"

國會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漢城初次召集會譲，至同年七月十二日 

方行閉幕。憲法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公布。

—九五二年七月四日在签山召集之國會初次修正憲法；修正後之憲法於一 

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公布。國會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漢城再度修正憲 

法，修正後之憲法全文於一九五西年i 月二十九日公布。

此爲•一九五0 年十• -月二十七日修正後之憲法英文本，由大韓民國新聞局 

會同司法部正式編譯。但國會並未正式通過憲法之英文本。

大韓民國憲法 

序 文

承Æ古以来之光榮傳統及藤史，本 己 未 （譯者 

按：西元- * 九一九年）三一運動建立大韓民國並向全 

世界宣布其成立一舉所表现之偉大獨立精神，我韓 

國人民，

在從事民主獨立國家之再建，矢志：

賴正義、人道、博愛以擎同民族画結,
建立民主政體以消除所有社會弊習，

寻予個人以均等機會並使個人之智能在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一切部門內獲得最充分之發 

展，

锋使各人克盡其責任及義務， 

i é 進國內人民福利、力謀維持永久國際和平、藉 

以確保我輩及後代之安全、自由及幸福，

爱於樓紀四千二百八i 年七月十二日（譯者 

按：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於以自由正當之

29憲法原文請參閱聯合國朝鮮問題臨時委摄會報 

吿書笛武編（大會JE式紀錄，第三眉會，補編第九 
號，A /5 7 5 /A d cU ,附件伍)。

選舉逢生之代表構成之國民大會中制成並設定本憲 

法。

第一章. 總别

第一條. 大韓民國爲民主i t 和國。

第二條. 大韓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家 

切權力悉源於國民。

第三條，大韓民國國民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條. 大韓民國領土爲朝鮮半島及其附®島

喷。

第五條. 大韓民國應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 

部n 內，負責尊重及擔保個人之自由、平等及主動， 

並負責保譲及調整各該部門，以促進公共頼利。

第六條. 大韓民國絕不從事一切侵略性之戰 

爭。國軍之任務在於執行保衞國土之肿聖義務。

第七條. 經正式批准刊布之條約及公認之國際 

法規則應與韓瞬法律有同樣奴力。在國際法及國際 

條約視定施圍之內，外國人之法津地位應予保障。

第七條一式.凡涉及重大事項彼關國家安危之 

法案，可能限制大韓民國主權或變更其領土者，應



於國會予以潘過後交付國民後決認可。此項認可慮 

有具選舉衆譲院譲員資格之選民三分二以上之參 

加，以三分二以上之有效可決票爲之。

前項國民複決應於國會通過法案後一個月內經 

具有選舉衆議院議員資格之選民五+ 萬人以上之贊 

同申請之。

國民複決如未予認可時，國會之決定卽視爲自 

始無效。

國民複決辦事細則以法律定之。

第二章. 人民之權利義務

第八條 .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無論在政治、 

經濟或 ff±會上不得因性別、宗教或社會地位而有所 

歧視。

—切特權階級制度悉不予承認，將來亦不容其 

產生。

勤章或其他榮典之授與對於領受者乃個人榮 

春，不得藉以產生特殊地位。

第九條 . 人民均享有身體之自由，非依法律不 

得加以逮捕、拘禁、搜査、審問、處罰或施以強制 

勞役。

非經法官發出之票狀不得逮捕、拘禁或搜査國 

民。但犯人於犯罪時當場被捕，或犯罪嫌疑人有逃 

避或灌沒證據之可能時，搜査機闕得依法請求於事 

後補發票狀。

被逮捕或拘被禁之人，其迅纏辯護人读助之權 

利及請求法庭審査逮捕或拘禁是否合法之權利應予 

保障。

第十條，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人民設定住所及遷 

徙，亦不得僕入及搜査人民私址。

第十一條 . 人民有秘密涯信之自由，非依法律 

不得加以侵犯。

第十二條 . 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不得有國 

教之設立。宗教不受政治之影雄。

第十三條，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及結 f±之自 

由，非依法律不得加以限制。

第十四條 . 人民有學督之自由，旦有督科學及 

參術之權。著作家、發明家及藝術家之權利應由法 

律予以保障。

第十五條 . 財産權應予保障。其性«及 限制應 

以法律定之。

財產權之行使應符合公共福利。教公 *目的徵 

收、使用或限制私產時，應依法予以公平之賠償。

第十六條 . 人民受教育之機會一津平等。至少 

初級教育應爲雄追教育，免收费用。

教育機關悉應由國家監督，教育制度以法律制 

定之。

第十七條，人民有工作之權利與義務。

勞工狀況與標準以法律規定之。

女工、童工應特予保護。

第十八條 . 勞工之結社、集體交涉及集體行動 

之自由應於法律範圍內予以保障。

營利之私人企業所雇用之工人有依法律分享企 

業利潤之權。

第十九條 . 因老年、疾病或喪失工作能力而無 

法謙生之人民應依法律受國家之保護。

第二十條 . 婚姻應以男女平等爲某碰。婚姻之 

純潔及家庭之健康應受國家特別保護。

第二十條.人民有向任何政府機關提出書面 

請願之權。

政府有審査此等請願之義務。

第二十二條.人民有受依法授權行事法官遵照 

法律審制之權。

第二十三條.人民之行爲除行爲發生時之法律 

規定其爲罪行外■ ,不得加以究訳，旦同一罪行不得 

受兩次處罰。

第二十四條 . 除有適當理由外，刑事被吿人有 

不經拖延受公開審制之權。

刑事被吿人曾被鶴押但制決無罪者得依法律請 

求國家予以賠償。

第二十五條 . 人民有依法律選舉公務員之權。

第二十六條，人民有依法律服公載之權。

第二十七條 . 公務員受具有主權人民之付託， 

隨時皆應對人民負責。人民對於有不法行爲之公務 

員有請求將其罷免之權。

人民因公務員執行公務時之不法行爲而蒙受損 

害者得請农國家或有閩公共團體予以賠償，但該公 

務員本人之民事或刑事責任並不因而免除。

第二十八條.人民之自由與權利不得以本憲法 

中未予列舉爲理由加以蔑視。

除爲維持社會公共秩序及利盤所必要者外，不 

得制定法津限制人民之自由與權利。

第二十九條 . 人民有依法律納税之義務。

第三十條 . 人民有依法津保衡國土之義務。

第三章，國會

第三i 條 . 立法權由國會行使之。

國會以參讓院及衆識院構成之。

第三十二條 . 雨院均以由普遍、直接、平等及無 

記名投票方法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任何人不得同時爲甫院譲員。

國會議員選舉之詳細辦法及其人數以法律定

之。

第三十三條 . 衆議院譲員任期四年。

參譲院譲員任期六年，每三年應改選參議院議 

員之半數。

第三十四條.國會依照法律規定每年集會

次。

第三十玉條 . 遇緊急需要時，南院議長得應總 

統之清求或經合法當選登錄之衆識員四分之一以上 

或參譲H 半數以上之請求通吿召開臨時會譲。

第三十六條 . 衆議院應推選譲長一人，副議長 

二人。

參譲院以副總統爲譲長，並應推選副譲長二

人。

兩院聯合會識由參議院譲長任生席。

第三十七條.除本憲法及國會規則另有規定 

外，各院之決譲須以合法當選登錄之譲員過半數出 

席及出席議員過半敷之可決爲之。

如兩院中有一院未將法案通過或兩院就同一法 

案通過之決議案不一致時，最後法案應各院過半數 

當選登錄議員出席之兩院聯合會譲過半數之可決決 

定之，參議院就預算案所採決譲若與衆譲院所採決 

譲不同時應將預算交衆議院覆識。衆識院覆譲後所 

採決譲應卽視爲國會之決譲案。

衆議院譲長有 :參加表決之禪。

可否同數時，兩院譲長均有投決定票之權。 

第三十八條 . 國會譲事公開之；但得依任何一 

院或雨院聯合會譲之決譲舉行越密會議。

第三十九條.國會譲員及行政部門皆得提出法

案。

預算案應先向衆譲院提出。

經衆護院否決之法案不得移送參譲院或兩院聯 

合會譲。

—院移送他院之法案若於除去國會休會期間外 

六十日内仍未德他院通攝，應卽認爲已被該他院否 

決。

第四十條.國會通過之法案應卽移送行政部 

p g ,總统應於收到後十五日內公布之。

總梳若對通過之法案表示反對時，應將其附同 

反對理由送遺國會覆譲。若經兩院聯合會譲，每一 

院均有合法當選登錄之議員三分二以上出席，並經 

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維持原案時該法案應卽成爲 

法津9

任何法案若未於移送行政部門後十五日內送遺 

國會卽成爲法律。

依前兩項規定成货法律之法案，總统有立卽將 

其公布之義務。

除另有規定外， 切法律均於公布二十日後發 

生效力。

第四十一條 . 預算案由國會審譲決定之。

第四十二條.國會對於各種有関國際細織之條 

約、有關互助事項之條約、和約、商約、涉及國家 

或國民財政負擔之條約，或有関立法事項之條約有 

同意其批准之權，並有同意宣戰之權。

參議院對於大法院法官、檢察總長、審計局局 

長、駐外大使、公使及其他法律指定之公務員之任 

命有同意之權。

在國會閉會或休會期間任命之前項公務員須經 

參議院事後同意。

第四十三條 . 國會爲監督行政部門起見，必要 

時得复求提出書謙，傳喚證人及聽取證言或意見。

第四十四條.國務員及其他行政部門代表得出 

席國會會譲，發表意見及答覆責問，並應於國會請 

求時出席國會任何會譲，答覆責問。

第四十五條 . 各院應審査其議賛資格，制定議 

事規則，並決定簿員懲戒辦法。

國會議員之開除須經各院合法當選登錄議員三 

分二以上之同意。

第 ra十六條 . 總統、副總統、國務員、審計局局 

長、法官及其他法律猎定之公務R 於執行職務時若 

有違反本憲法及其他法律情事 , 國會得講決彈劾之。

彈劾之動譲須有衆議院譲員最少、三十人之簽 

暑。彈劾須經每一院合法當選登錄譲員過半敷之可 

決始得成立。

第四十七條.彈劾案件應以法律設置之彈劾裁 

制所審制之。

彈劾裁制所應以副總統爲裁制長，大法院大法 

官五人及參譲院議員五人爲審制官。但總统或副總 

统受審判時應以大法院院長爲裁制長。

彈劾須以審制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爲之。

彈劾制決以職務之罷免爲限；但被弾劾人不得 

因此免除民事或刑事責任。

第四十八條.國會識員不得兼任地力譲會譲

員。

第0 十九條 . 國會譲員於會姻中除現行犯外， 

非經所屬譲院之同意，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國會 

議員於國會開會之前被拘捕者，倘經所屬譲院之請 

求，在會期內應予释放。



第五十條.議員在國會内所爲之言論及表決對 

國會外任何人不負責任。

第四章. 行政

第一節. 總統

第五十一條 . 總统爲政府行政部門之首長，對 

外代表大韓民國。

第五十二條.總统因政不能行使載權時由副總 

統代行其職權。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依法律規定之次序推選之國務員代行總统職權。

第五十三條 . 總统及副德统由人民以普遍、直 

接、平等及無記名投票方法分別選舉之。

總統及副德统若於國會体會期閩選出，雨院議 

長應以公吿^^開國會聽取選舉結果。每一候選人所 

得票數應由市、道、特設選舉委H 會密#呈報參譲  

院識長。

參識院識長應卽於每院過半數議員出席之公開 

聯合會譲中許算前項票數並公吿當選之總统及副德 

统。總统及副德统之選舉以得票最多之候選人爲當 

選。

若有兩人或兩人以上獲得票數相同時應以前項 

規定之兩院聯合會議過半數之可決確定當選人。

纏統及副總統選舉之詳細辦法以法律定之。

總統及副總统不得兼任國會議員。

第五十四條.總统就職前應向兩院聯合會譲宣 

誓，誓詞如下：

"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

憲法，清進人民福利、保衞國家、竭其忠誠以執

行總統之職務。謹誓。"
第五十五條 . 總统及副總统之任期爲四年，連 

選紙准速任一次。

總统缺位時由副總统繼任，至總统任期眉满爲

• i t 。

副總统缺位時應立郎舉行選舉辅選繼任人，其 

任期以補足原任副總统未满之任期爲止。

總统、副總统均缺位時，應由依法律規定次序 

及本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推選之國務員代行總统職 

權。從缺位日起三個月內應舉行纖統及副總統之選 

舉。

第五十六條.總統及副總統之選舉應於前任總 

統副總统任期眉滿三十日前爲之。

第五十七條.遇有內戰或國際關係中之危險情 

勢或天然炎害或財政、經濟上之重大變故，須爲緊 

急處分以維持公* 秩序及安全時，總統有權發布具

有法律效力之命令或爲財政上必要之處置；但總統 

僅於不及召集國會時始得行使此項權力。

上述命令或處置應立卽提請國會予以追認。若 

國會不同意時，上述命令或處置立卽失效，總統應 

卽宣布其無效。

第五十八條.總统於規定之職權範圍內得顏布 

命並得頒布爲執行法律所必需之命合。

第五十九條. 總统有蹄結與批准條約、宣戰、總 

和、接納及派遣外交使節之權。

第六十條. 總統得出席國會發言，或就重要國 

務以文書提出意見。

第六十一條. 總統爲國軍統帥。

國軍之組織及編制以法律定之。

第六十二條.總統依憲法及法律任免政府官

R o
第六十三條. 總統依法行使赦免、减刑及復權 

之權。

赦免須得國會之同意。

第六十四條.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

第六十五條 . 總統得授與榮典獎賞。

第六十六條.總統鬪於國務之行爲應以文書爲 

之。是項文書悉應由関係國務員附署。總統關於軍 

事之行爲亦同。

第六十七條. 總統除犯賣國及叛i t 罪外，在任 

斯中不受刑事上之訴究。

第二節. 國務院

第六十八條 . 國務院爲合議艇織，由總统及國 

務員組成之。國務院決定凡隱於總統職權範圍內之 

重裏國策間題。

第六十九條 . 國務員由總统任命之。

國務鼻人數不得多於十五人，亦不得少於八

人。

軍人不得任爲國務員，但 a 退役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一登 . 國務會譲由總統召集，並由總 

統任主席。

總统於必要時得委託依法律規定次序及本憲法 

第五十二條規定推選之國務員代行國務會譲主席權

貝0
第七十條一國務員若經衆譲院普其通過不 

信任決議應卽辭職。

上述不信任決譲須於動讓提出後二十四小時內 

經合法當選登錄之衆議員半敷以上可決確定之。

第七十一條.國務會譲之譲決以逼半數之可決 

爲之。



總统有參加表決及於可杏票敷相等時投決定票 

之權。

第七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移請國務院處決：

( 1 ) 有關國務之基本計割及政策；

( 2 ) 條約案、宣戰、靖和及其他重裏外交政策事

項；

( 3 ) 憲法修正案、法律案、總統命令案；

( 4 ) 預算案、決算案、財政聚急處分案、支用準 

備某金案；

( 5 ) 有關請求召集國會非常會講之事項；

( 6 ) 戒嚴案、解嚴案；

( 7 ) 重要軍事事項；

( 8 ) 授予榮典、艘免、减刑、復權等事項；

( 9 ) 行政各部間之聯絡事項及各部職權之劃定 

事項；

( 1 0 ) 呈交或移送政府之請願書之審査事項；

(1 1) 大法院大法官、檢察總長、審計局局長、國 

立大學校長、駐外大使及公使、國軍參谋總長，依法 

律規定之其他公務a 及重襄國營企業觀理之任免事 

項；

( 1 2 ) 行政各部董襄政策之決定及實施；

( 1 3 ) 國務員提出之其他事項。

第三節，行政各部

第七十三條.行政各部首長由總统自國務員中 

選任之。

第七十四條.各部首長得依據職權或經特別授 

權發布在其職權範圍內有鬪事項之"部令"。

第七十五條.行政各部之組織及職務以法律定

之。

第五章. 法院 

第七十六條.司法權由以法官組成之法院行使

之。

大法院爲全國最高法院。大法院及以下各級法 

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七十七條.法官應根據憲法及法律獨立審

制。

第七十八條.大法院院長由總统經國會之同意 

任命之。

第七十九條.法官之任期爲十年並得依法連

任。

第八十條. 法官除受彈劾、刑事或徵戒處分外， 

不得免職、停職或滅傳。

第A 十一條 . 大法院有最後決定行政命命、條

例及處分與憲法及法律有無抵觸之權。

案件之判決如須視某法律與憲法有無抵觸而 

定，法院之哉制應根據憲法委賛會之決定。

憲法委員會以副德统爲主席，由大法官五人、衆 

議院議員三 ; I、卷議院請眞二入組成之。

憲法委員會決定法律不合憲法須以三分二之可 

決爲之。

憲法委員會之組織及譲事規則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二條.大法院得制定各級法院內部章程 

及閩於日常事務之規則。

第八十三條.法院之審訊及裁制之宣示應公開 

行之。但有妨害公共秩序或良善風俗之虞時，經法 

院之決定，得不公開。

第八十三條一flC. 爲處理軍事裁判事項得設立 

軍事法達，但軍事法庭之制決由法律規定得上訴者 

應受大法院管轄。

軍事法庭之組織、職權及審判官之資格以法律 

定之。

第六章. 經濟

第八十四條.大韓民國經濟制度以實現社會正 

義，满足人民基本需要及推進均衡之經濟發展爲原 

則。

上項規定疏圍內之個人經濟自由應予保障。

第八十五條，礦物及其他地下重要資源、水産 

資源、水力及其他經濟上可資利用之天然力得依法 

律規定特許私人於•一定期間內採取、開發或利用。

第八十六條 . 農地應分配與農民。分配之方 

法、佔有之限度及所有權之性質及限制以法律定 

之。

第A 十七條. 對外貿场由國家依法律規定统制

之。

第八十八條.除依法律特別規定應國防及國民 

生活之緊急雷襄外，私人業不得移歸國有或公有 

或由國家或公法法人對其管理或經營加以統制。

第八十九條.本憲法第十五條第三項適用於第 

八十六條內規定之徵用農地事項，並適用於前條內 

規定之私營企業移歸國有或公有事項。

第七章. 財政

第九十條 . 租稅之種頻及税率以法律定之。

第九^ 條.政府應將會許年度內之廣入及歲 

出編成預算於每年國會常會開會之初提交國會議 

決。



支出之所嵐時期若不以一年爲限者，此項支出 

應蔵爲屬於一規定期間之繼續經費，並應提交國會 

決定。

非經政府同意，國會不得i f 加歲出科目之金額 

或增設歲出科目。

第九十二條.募國債或簽訂潜加國家債務或 

不在預算內之契約均應提交國會議決。

第九十三條.設置準備金以供不在預算內或超 

出預算之意外支出，應於事前由國會議決。

準備金之支出應由次届國會予以追認。

第九十四條.國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制定常 

年預算。

若因不可避免之原因，預算不能及時制定，國 

會應編成假預算。此項假預算之所屬時期不得超過 

會許年度之第一月设；正式預算應於此期間內制定 

之。

第九十五條，國家歲入、歲出之決算每年由審 

計局審査之。

政府應將決算連同審計局之審査報告書提交次 

年國會屆會。

審計局之組纖及職權以法律定之。

第八章. 地方自治

第九+ 六條 . 地方自治圓體於法♦範園內處理 

其財產及執行其行政事務，並執行經國家授權其辦 

理之其他事務。

地方自治圓體得於法令範圍內制定關於自治之 

規程。

第九十七條.地力自治團體之組織及施政辦法 

以法律定之。

地方自治衝體應各設譲會。

地方讓會之組織與權限及議員之選舉辦法以法 

津定之。

第九章. 憲法之修改

第九十八條.修改憲法之動譲應由總统或合法 

當選登錄之衆識院或參譲院識W 三分一以上之簽 

署，或具有選舉衆讓院識員資格之選民五十萬人以 

上之贊同始得提出。

憲法條正案應由總統向全國宣布。

前項規定之宣布期閩不得少於三十日。

憲法修正案之决定須以每院合法當選登錄譲貢 

三分二以上之可決爲之。

憲法修正案通過後總统應立卽公布之。但關於 

憲法修正案之決定若依照第七條一武之規定經國民 

投票否決，總統應於確悉投票結果後，立卽宣布該 

修正案自始無效。

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七條一武之規定不得予以 

修改或廢止。

请十章. 附則

第九十九條.本憲法自制定本憲法之國會議長 

將其公布之日起生效。但本憲法規定事項於另行制 

定法律後始有效力者應於是項法律生效之日起開始 

生效。

第一百條.现行法律法令於與本憲法不相抵觸 

之範圍內繼續有效。

第一百零一條.制訂本憲法之國會得制定特別 

法律，規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惡意反民族 

行爲之徹圓辨法。

第一百零二條. 制訂本憲法之國會得行使本憲 

法所規定之國會權力。國會代表之任期爲自國會開 

會日起二年。

第一百零三條. 本憲法施行之日在職之公務員 

於其繼任人依據本憲法當選或任命之前繼續行使其 

職務。

大韓民國國會譲長莎公布大韓民國國會制定之 

大韓民國憲法。

擅紀四千二百八 i 年七月十七日（譯者按：西 

元一九四八年七月+ 七日）

大韓民國國會譲長 

李承晚

附 則

( ― 九五四年^ 月二十七日之修正案）

本憲法自公布日起生效。

本憲法生效後各選舉廣初次選任之參譲院譲員 

應依所獲襄敷分爲二類。第一頻參識員任期六年，第 

二類參識員任期三年。'若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票數 

相同時應依年離次序分類。

本憲法第五十五條第項之但書不適用於宣布 

憲法時在職之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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